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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國土計畫相關子法法制諮詢小組案 

法制諮詢小組第 4次諮詢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 1月 21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地  點：本署 107會議室 

主  席：林組長秉勳                          紀  錄：洪子涵 

出列席人員：略，詳后簽到簿。 

簡報內容：略。 

決議： 

請受託單位就本次會議委員所提意見及建議，修正會議資料

相關內容後，納入本案期末報告書適當章節，並製作意見回

應對照表妥適回應說明。 

 

散會：中午 1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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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與會人員發言意見摘要 

一、 林委員學堅 

(一) 就實務面而言，外界關切的重點並非使用強度，而是可建築

用地可能變更為不可建築用地之課題，以及各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或使用地未來可以容許之使用項目；另就產業發展部分，

業界主要還是關切建蔽率如何訂定。 

(二) 對地方國土計畫主管機關而言，未來在土地使用管制之操作

上，需要逐筆對照過去及未來的使用地編定情形，再去討論

應如何管制，如果訂定過渡期或有助於制度順利轉換，但過

渡期間會否造成搶建、搶照等超額利用情形，反而造成第一

線執行機關之作業負擔，在制度設計上應審慎評估。 

(三) 過渡期是否訂定，仍應從法理、信賴保護原則等面向進行論

述，但直接執行新制，是否才能達到國土計畫法當初立法所

欲達到之管制、保育功效，建議再予考量。 

(四) 有關討論議題二，針對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與農業發展地區

第 3類採相同邏輯訂定使用強度，但前開 2分區在性質及劃

設原則上仍有差異；又目前採同一種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同

一種使用地以相同強度管制之均質化設計，但未來係採國土

功能分區分類容許之使用項目、細目進行管制，前開設計方

式是否合宜，建議再予研析。 

二、 陳委員立夫 

(一) 針對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是否訂定過渡期間，就議題討論

上應先全盤了解現行及未來之土地使用管制機制，包括規劃

手段、行政行為以及管制性質（法規、行政處分）等等，方

可有效討論制度轉換與是否訂定過渡期間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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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強度管制（建蔽率、容積率、高度）並非唯一的土地使用管

制手段，學理上亦將使用分區、使用地變更等視為管制手段

之一，若將強度管制獨立出來討論是否需進行補償，則其他

管制手段，包含使用地容許情形不同、可建築高度不同等情

形，亦應一併納入過渡期間、信賴保護之討論。同理而論，

開發許可制度未來將廢止，用地變更制度將進行轉換，是否

亦應討論是否有過渡條款設置必要。 

(三) 「規劃」為行政手段之一，規劃即計畫具高度形成自由，並

透過計畫法對計畫進行管控，如非都市土地之區域計畫法、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乃至於未來的國土計畫法、國土

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各縣市自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皆

屬計畫法內容。而在討論信賴保護及過渡期間訂定之議題中，

應針對計畫法所規範之程序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 條等規

定，探討個案土地使用情形是否構成特別犧牲、有無信賴利

益問題，另土地尚未達開發進行狀態，是否涉及信賴保護等

等，均應依個案情形釐清加以釐清，而非僅就新舊管制強度

不同進行討論。 

(四) 此外，針對有關過渡期間條款之討論，國土計畫法第 32 條

已規範得予以補償之範疇，是否即屬信賴保護條款，又該條

規範之補償性質已包含損失補償、政策補償或其他類型；第

45 條規範區域計畫法自 105 年國土計畫法施行、至國土功

能分區圖公告之日（預定民國 111年）將停止適用，則前開

6年期間是否已可視為新舊制度轉換之過渡期間，而無須再

另過渡期間條款，建議得就上開議題再予研析。 

(五) 另建議應盤點土地使用申請之可能樣態，例如新法上路前土

地開發行為屬籌備中、已申請、審查中、審查通過尚未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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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形，是否均屬信賴保護範疇，而須研訂相關補償機制或

過渡期間條款，前開類型之盤點有助於議題之釐清及討論。 

(六) 又如需將區域計畫法停止適用前已取得開發許可者、完成分

區變更，但還未取得建照之案件類型納入相關議題討論，則

有以下初步建議： 

1. 方案一為廢止許可，考量區域計畫法已於民國 111年廢止，

則土地尚未建有建築物或設施者，應依國土計畫法進行管

制。惟方案一尚須討論後續損失補償議題，包含補償方式、

必要性等。 

2. 方案二係將取得之開發許可認定為具信賴基礎，於此情形

下保障其依開發許可計畫內容申請建、使照，並循國土計

畫法第 32 條管制。惟目前依管制規則所訂，如屬取得開

發許可者，依計畫進行管制並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2類，

其土地使用樣態為何、計畫指導方向為何等，考量狀態不

明確且異質性高，皆須依個案進行討論。 

(七) 有關議題 2各使用地於各功能分區分類之強度管制訂定，屬

規劃層面議題，原則尊重規劃團隊之研究成果。 

三、 詹委員順貴 

(一) 針對議題一是否訂定過渡期間，建議規劃團隊應研析大法官

釋字第 589號解釋內容，其已詳細敘明信賴保護原則須有 3

項要件，包括因法規施行而產生信賴基礎之存續期間內，對

構成信賴要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行為，且有值得

保護之利益者，方得受信賴保護原則之保障，以此做為議題

討論之主要架構。 

(二) 從區域計畫法轉換為國土計畫法管制，屬單純的法規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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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土地使用強度之調整是否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而有訂

定過渡期間條款之必要，仍應依照釋字第 589號解釋所述之

3 項原則，依個案情形判定，例如原規劃之強度管制內容，

是否各所有權人均有具體表現行為，認定其以該建蔽率、容

積率進行使用，而有信賴保護之必要，亦須再予研析。 

(三) 國土計畫法第 32條第 2項已明確規範得予補償之範疇，又

第 45條針對新舊制度轉換已訂有 6年之過渡期間，原則應

無於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訂定過渡期間條款之需要。而國土計

畫法第 32條得補償之類型已屬列舉規定，如另有補償需要，

應從個案情況判定，而非僅依土地使用管制調整而通案進行

補償。 

(四) 另有關大法官釋字第 465號解釋，係因 78年 8月 4日公告

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已指定部分動物為為瀕臨絕種保育

類野生動物，於民國 83 年野生動物保護法修正公告後，若

於新制公告前，已具有進口或販賣等信賴表現，於公告後因

而不得買賣、交換、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致人民財產權之行

使受有限制，有關機關自應分別視實際受限制程度等具體情

狀，檢討修訂相關規定為合理之補救，應以個案檢視之。該

項解釋文亦得做為規劃團隊研擬論述之參考。 

(五) 另針對信賴保護與開發許可之疑義，前於貴署 109年 1月 15

號會議討論，已申請開發許可者，因政府尚有許可與否之裁

量權，申請人未取得許可者，原則不列於信賴保障範疇。至

於已取得開發許可，且已取得建照但尚未取得使用執照者，

是否屬信賴保護之情形，建議仍應依個案進行判斷，例如讓

開發者依建照申請使用執照，或逕依新制進行管制，再依個

案情形討論是否有補償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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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會議資料議題二所列未來強度管制調降是否屬信賴保護範

疇，建議此部分得參酌前述其他意見，回歸信賴保護原則處

置，並應依個案進行判定。 

四、 何委員彥陞 

(一) 於討論信賴保護前，須討論有關法律變動的議題，目前規劃

團隊所蒐整之大法官解釋，大部分屬行政處分或法規變動的

角度，而如從法律變動角度而言，法律係由立法院三讀通過

產生，如國土計畫法為立法院三讀通過，屬新的制度產生，

但考量區域計畫法業已執行數十年，已建立目前的土地利用

制度及生活秩序，如將區域計畫法變動到國土計畫法視為法

律變動，因行政處分的保障與法律變動之處理情形不同，其

所賦予之信賴概念需重新思考。 

(二) 如討論既有權益保障議題，應從制度面向討論使用地於國土

計畫法管制下的定位，始可討論後續補償等問題，相關議題

建議如下： 

1. 現行使用地之編定將影響其使用項目、細目別之範疇，但

在未來國土計畫法下，似於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即

建立容許使用的概念，則使用地之編定似不直接影響使用

性質，是否還有辦法利用使用地進行強度限制？ 

2. 承接前項議題，如新舊制度中使用地的使用性質已經有所

改變，管制亦有了改變，是否還應以使用地作為信賴補償

對象，或以不同功能分區分類之容許使用項目為基準？依

據國土計畫法規定，新舊使用地似乎並非直接轉載，即現

為可建築用地者，未來並非必然劃為可建築用地，此舉亦

彰顯國土計畫法屬新制度的產生，個人建議應回歸國土功

能分區分類為主，思考各功能分區分類的容許使用性質，

再行研訂強度管制內容，如此信賴保護原則可能非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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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而以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容許之使用項目為準。 

3. 如未來採應經國土機關同意使用者可變更使用地別，則各

土地可變更之強度管制內容，應連結信賴保護、比例原則。 

4. 參考 102年最高行政法院針對更正登記案件之討論，更正

登記應必須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令其變更使用後，才無

法做從來之使用。由此可見，國土計畫法第 32 條第 2 項

規定「在直轄市、縣（市）主管關令其變更使用、遷移前，

得為區域計畫實施前之使用、原來之合法使用或改為妨礙

目的較輕之使用」，敘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有令其

變更使用、遷移之權責，基於令其變更使用或遷移情形，

才需改變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這部分已將既

有開發權益納入考量，且只有在縣市主管機關「令其變更

使用或遷移」的情形下，才須變更使用，如此是否仍有信

賴保護議題？個人認為原則沒有，因為有關功能分區分類

之容許使用範疇、使用地強度管制等，皆應以縣市國土計

畫為基準，依國土計畫法授權即可禁止、限制使用，故應

無法律漏洞或信賴保護議題。 

5. 如參照建築管理法規，信賴保護及補償等機制應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依個案情形研析，同時應將相關原則於

縣市國土計畫載明。 

(三) 自國土計畫法施行至區域計畫法停止適用共有 6年期間，業

已將土地權利人之保障納入考量，故應無須另訂過渡條款。 

五、 戴委員秀雄（書面意見） 

(一) 按土地利用之控管，並非單論強度，而是連同土地使用項目

一併考量者。因此，在土地利用種類（用地別）變換之際，

土地使用價值之損失不能單獨將強度孤立出來考量。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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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不建議單以強度討論信賴補償與過渡之問題。 

(二) 其次，原理上來看，固然在規範變更時信賴保護問題幾乎是

恆常性的存在，但是否成立信賴保護仍另有要件，並非有變

動即應予以保護。此中涉及因素者眾： 

1. 其一即分區與編定用地種類在性質上，有認為僅屬財產權

之內容形成作用，而在財產權的社會義務範圍之內者，在

情形特殊時，如限制過於不平或嚴重之情形，方另成立特

別犧牲。而在社會義務範圍內，基於國家對於國土之計畫

高權，如何形塑個別土地之使用，仍有一定之計畫自由。

況且，計畫原應配合時事調整，如何能夠期待在計畫指導

下之土地利用控管得以維持恆常不變，故致土地使用強度

單獨成為穩定之既得權，應有違國家計畫形成自由與計畫

控管土地因時因地制宜之原則。 

2. 準此，國土計畫法對於既有合法之土地使用，准予在令拆

遷之前，維持既有之使用，即屬信賴保護之過渡條款，而

保障既有使用以展現之信賴行為與利益。故國土計畫法相

關規定不應視為漏洞，亦不須予以填補。至於新分區與編

定用地別發布後，各該土地尚未依原區域計畫時期之編定

用地別之容許使用項目利用者，不管使用項目與強度為何，

根本不存在土地利用上之信賴行為，原不合於信賴保護要

件，應無信賴保護之可言。且事實上，這種情形也不存在

可主張之信賴利益損失。 

3. 信賴利益在土地利用情形，無論是使用強度還是使用方式，

本質皆與交易價值截然不同，不可直接視為交易價值，故

亦不可直接與地價連動。例如，以已經將該土地可供開發

之容積用盡，則理論上其土地利用價值業已用盡，其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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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在於存續之保障，而以國土計畫法現行規定過渡，實

為已足。必不宜使之仍得就因之伴隨之地價漲跌索取補償。

畢竟地價因地用之變動而變動時，恐可解為間接受到影響，

根本連是否受法律之保障都有疑慮。 

六、 本署綜合計畫組 

有關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涉及信賴保護部分，下列議題

建議受託單位亦可評估是否適度納入期末報告論述，以強化研

究成果完整性： 

(一) 現行開發許可審查期程較長，若未來土地使用管制強度調降，

可能影響開發許可審查中之個案，此部分是否納入信賴保護

考量；另如依個案進行判定，則景氣不好延後開發或僅進行

整地，是否屬已有具體表現；如辦理轉手交易者，買方是否

得納入信賴保障範疇。 

(二) 多階段之行政處分，如開發許可辦理展延者，需如何處置；

已投入開發許可審議，並完成取得許可者，已取得信賴基礎，

未來應如何保障其權益。 

(三) 如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之原則大致定案，是否可建議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等現行規定

先行配合修正，以銜接未來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